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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文件

京房资金发〔2018〕2 号

北京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
关于调整住房资金相关业务单据的通知

北京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各管理部，相关银行，相关交存单位及

交存人：

为深入贯彻落实“放管服”改革工作，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结合业务系统升级改造，北京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对住房资金

（含住房补贴、房改售房款、售后公有住房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商品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相关业务单据进行调整，新增 5 张，优

化 26 张，取消 21 张。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涉及调整的住房补贴业务单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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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增的业务单据

1.增加《支取住房补贴暂存款申请表》（见附件 1，住房补

贴表 109），由住房补贴暂存款交存单位填写并提交给管理部，

经管理部审核无误后办理存量暂存款支取退至单位银行账户。

2.增加《个人销户支取住房补贴申请表》（见附件 2，住房

补贴表 110），由住房补贴交存人或其继承（受遗赠）人以及交

存人所在单位填写并提交给管理部，经管理部审核无误后办理个

人销户支取。

（二）优化的业务单据

1.在《个人信息变更申请表》（见附件 3）中，取消“住房

公积金”勾选项；取消“职工编号”填写项；增加“单位名称”

填写项；将“填表说明”修改为“备注”。

2.在《购买北京市行政区域内住房支取住房补贴申请表》（见

附件 4，住房补贴表 101）中，申请人信息栏下增加“所在单位

名称”填写项，取消“本人支取限额”、“配偶支取限额”填写

项；取消单位信息栏各填写项；取消“是否已办理北京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个人住房贷款（含住房公积金与商业银行的组合贷

款）”及“售房款数额证明”填写项。

3.在《购买北京市行政区域内经济适用住房、限价商品住房

支付首付款支取住房补贴申请表》（见附件 5，住房补贴表 102）

中，申请人信息栏下增加“所在单位名称”填写项，取消“本人

支取首付款限额”、“配偶支取首付款限额”填写项；取消单位

http://www.bjgjj.gov.cn/xwdt/201708/W020170809354616108346.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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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栏各填写项。

4.在《购买北京市行政区域外住房支取住房补贴申请表》（见

附件 6，住房补贴表 103）中，申请人信息栏下增加“所在单位

名称”填写项，取消“本人支取限额”、“配偶支取限额”填写

项；取消单位信息栏各填写项。

5.在《租房支取住房补贴申请表》（见附件 7，住房补贴表

104）中，申请人信息栏下增加“所在单位名称”填写项，取消

“本人支取限额”、“配偶支取限额”填写项；取消单位信息栏

各填写项。

6.在《建造、翻建、大修北京市行政区域内自有住房支取住

房补贴申请表》（见附件 8，住房补贴表 105）中，申请人信息

栏下增加“所在单位名称”填写项，取消“本人支取限额”、“配

偶支取限额”填写项；取消单位信息栏各填写项。

7.在《支付物业管理费、供暖费支取住房补贴申请表》（见

附件 9，住房补贴表 106）中，申请人信息栏下增加“所在单位

名称”填写项，取消“本人住房补贴支取限额”、“配偶住房补

贴支取限额”填写项；取消单位信息栏各填写项。

8.将《同一事由支取住房补贴（公积金已提取）申请表》改

为《已提取住房公积金的个人支取住房补贴申请表》（见附件

10，住房补贴表 107），申请人信息栏下增加“所在单位名称”

填写项，取消“房屋信息”、“事由信息”、“支出金额”、“本

人支取限额”、“配偶支取限额”填写项；取消单位信息栏各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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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项。

9.在《同一事由非首次支取住房补贴申请表》（见附件 11，

住房补贴表 108）中，将“单位登记号”改为“单位名称（单位

登记号）”；取消“个人编号”填写列。

（三）取消的业务单据

1.《住房补贴开户清册》

2.《住房补贴汇交书》

3.《住房补贴汇交变更清册（增加）》

4.《住房补贴汇交变更清册（减少）》

5.《住房补贴补交书》

6.《住房补贴补交清册》

7.《住房补贴支取记录单》

8.《住房补贴提取申请书》

9.《住房补贴提取清册》

10.《住房补贴个人储蓄账户明细表》

二、涉及调整的房改售房款业务单据

（一）新增的业务单据

1.增加《房改售房单位登记、开户、经办人注册、变更、销

户申请表》（见附件 12），由房改售房单位填写并提交给管理

部，经管理部审核无误后办理单位登记、开户、经办人注册、变

更或销户。

2.增加《售房情况明细表》（见附件 13），由房改售房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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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办理房改售房款交存时填写并提交给管理部，经管理部审核无

误后用于登记房改售房信息。

（二）优化的业务单据

1.将《住房基金交存书》改为《房改售房款交存申请表》（见

附件 14），增加交存金额单位“亿”；款项来源中，取消“租

赁保证金”、“租金收入”；付款方式中，取消“集资建房贷款”、

“内部转账”、“其他”，将“现金送款薄”改为“现金”；将

“支票号或转账通知单号（8 位）”改为“支票号（8 位）”；

取消“主管”、“制表”，增加“单位经办人”；增加“单位盖

章”；将“接柜”改为“管理部初审人员”和“管理部复审人员”。

2.将《住房基金支取书》改为《房改售房款支取申请表》（见

附件 15），增加支取金额单位“亿”；将支取用途选项改为“房

屋维修”、“用于发放职工住房补贴”、“特殊事项”、“其他”

四项；取消“存款方式”、“付款方式”、“支取去向”填写项；

取消“上列款项请从我单位账户内支付”表述；将“接柜”改为

“管理部初审人员”和“管理部复审人员”。

3.将《住房基金转移申请书》改为《房改售房款划转申请表》

（见附件 16），将“转出金额”改为“转出本金”、“利息金

额”改为“转出利息”；增加各金额单位“亿”；将“接柜”改

为“管理部初审人员”和“管理部复审人员”。

4.将《住房基金转存申请书》改为《房改售房款转存申请表》

（见附件 17），取消“转出账户”和“转入账户”各填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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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转存金额”、“原存款方式”、“新存款方式”、“新存

款期限”内容；将“单位预留印鉴”调整为“单位盖章”；将“接

柜”改为“管理部初审人员”和“管理部复审人员”。

（三）取消的业务单据

1.《住房资金内部转账通知书》

2.《单位登记表》

3.《单位开户表》

4.《单位信息变更申请表》

5.《销户申请表》

三、涉及调整的售后公有住房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业务单据

（一）优化的业务单据

1.将《公共维修基金交存书》改为《售后公有住房住宅专项

维修资金交存申请表》（见附件 18），增加交存金额单位“亿”；

将“交存状态”改为“交存类型”、“初存”改为“首期交存”；

交存明细中，取消“到小区”，增加“其他”；取消“款项来源”

填写项；付款方式中，将“现金送款薄”改为“现金”，取消“内

部转账”，增加“使用房改售房款”；将“支票号或转账通知表

号（8 位）”改为“支票号（8 位）”；取消“主管”、“制表”，

增加“单位经办人”；增加“单位盖章”；将“接柜”改为“管

理部初审人员”和“管理部复审人员”。

2.将《公共维修基金交存清册到幢（房改房）》改为《售后

公有住房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按幢交存清册》（见附件 19），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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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方式中，将“封存期”改为“封存”；将“交存状态”改为“交

存类型”，将交存类型内容中“初存”改为“首期交存”。

3.将《公共维修基金交存清册到户（房改房）》改为《售后

公有住房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按户交存清册》（见附件 20），存

款方式中，取消“存款方式”填写项；将“交存状态”改为“交

存类型”，将“初存”改为“首期交存”；取消“单位比例（%）”、

“单位交存金额”、“交存金额”填写列。

4.将《公共维修基金支取书》改为《售后公有住房住宅专项

维修资金支取申请表》（见附件 21），增加支取金额单位“亿”；

取消“存款方式”、“付款方式”、“支取去向”填写项；将支

取用途选项改为“维修事项”、“退回房改售房款”、“其他”

三项；支取明细中，取消“到小区”；取消“上列款项请从我单

位账户内支付”表述；将“接柜”改为“管理部初审人员”和“管

理部复审人员”；取消“备注”填写项。

5.将《公共维修基金支取清册到幢（房改房）》改为《售后

公有住房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按幢支取清册》（见附件 22），取

消“存款方式”填写项；将“存款账号”改为“资金账号”。

6.将《公共维修基金支取清册到户（房改房）》改为《售后

公有住房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按户支取清册》（见附件 23），取

消“存款方式”填写项；取消“单位部分”、“个人部分”、“利

息滚本部分”、“合计”（清册中竖列）填写列，保留“支取金

额”填写列。



- 8 -

7.将《公共维修基金转移申请书》改为《售后公有住房住宅

专项维修资金划转申请表》（见附件 24），增加金额单位“亿”；

转出方存款方式中，增加“定期”;将“转移明细”改为“划转

明细”，取消其中“到小区”选项；增加转入方存款方式，包括

“活期”、“定期”、“封存”；将“接柜”改为“管理部初审

人员”和“管理部复审人员”；取消“备注”填写项。

8.将《公共维修基金转移清册（到幢）》改为《售后公有住

房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按幢划转清册》（见附件 25），将“转出

单位全称”改为“转出单位全称（单位登记号）”，取消“转出

单位登记号”；将“转入单位全称”改为“转入单位全称（单位

登记号）”、取消“转入单位登记号”；取消“存款方式”，增

加“转出存款方式”、“转入存款方式”及“定期”选项；“转

移金额”改为“划转金额”；将“存款账号”改为“资金账号”；

增加“存款方式”填写列。

9.将《公共维修基金转移清册（到户）》改为《售后公有住

房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按户划转清册》（见附件 26），将“转出

单位全称”改为“转出单位全称（单位登记号）”，取消“转出

单位登记号”；将“转入单位全称”改为“转入单位全称（单位

登记号）”，取消“转入单位登记号”；将“存款方式”填写项

调整为“存款方式”填写列；取消“单位部分”、“个人部分”、

“利息滚本部分”、“合计”（清册中竖列）填写列，保留“转

移本金”填写列，并将其改为“划转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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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将《公共维修基金转存申请书》改为《售后公有住房住

宅专项维修资金转存申请表》（见附件 27），转存明细中，取

消“到小区”；取消“转出账户”和“转入账户”各填写项，增

加“转存金额”、“原存款方式”、“新存款方式”、“新存款

期限”内容；将“单位预留印鉴”调整为“单位盖章”；将“接

柜”改为“管理部初审人员”和“管理部复审人员”。

11.将《公共维修基金转存清册（到幢）》改为《售后公有

住房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按幢转存清册》（见附件 28），转存方

式中，取消“活期转封存”，调整“封存转活期”为“解封”；

将“存款账号”改为“资金账号”。

12.将《公共维修基金转存清册（到户）》改为《售后公有

住房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按户转存清册》（见附件 29），取消“转

存方式”；取消“单位部分”、“个人部分”、“利息滚本部分”、

“合计”（清册中竖列）填写列，保留“转存金额”填写列。

（二）取消的业务单据

1.《单位登记表》

2.《单位开户表》

3.《单位信息变更申请表》

4.《销户申请表》

5.《公共维修基金交存清册》

四、涉及调整的商品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业务单据

（一）新增的业务单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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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商品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单位及经办人注册、信息变更、

注销申请表（由房地产开发企业、物业服务企业或其他单位填

写）》（见附件 30），用于房地产开发企业、物业服务企业及

其他单位办理注册、信息变更、注销等业务。

（二）优化的业务单据

将《产业空户销户申请表》改为《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空户销

户通知书》（见附件 31），将“项目名称”改为“小区（项目）

名称”；取消“开发商名称”填写项，增加“资金账号”填写项；

将“房屋坐落”改为“销户房屋地址”；将“销户原因”改为“空

户销户原因”。

（三）取消的业务单据

《注册信息更正申请表》

五、其他事项

上述增加和优化单据，可通过北京住房公积金网

（http://www.bjgjj.gov.cn）下载，也可到北京市住房资金管

理中心各管理部领取。

办理住房资金业务时，继续使用“北京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

监制”字样的打印纸，用完后使用“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监

制”字样的打印纸。

本通知自 2018 年 5 月 10 日起施行，此前有关规定与本通知

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

http://www.bjgjj.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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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支取住房补贴暂存款申请表

2.个人销户支取住房补贴申请表

3.个人信息变更申请表

4.购买北京市行政区域内住房支取住房补贴申请表

5.购买北京市行政区域内经济适用住房、限价商品

住房支付首付款支取住房补贴申请表

6.购买北京市行政区域外住房支取住房补贴申请表

7.租房支取住房补贴申请表

8.建造、翻建、大修北京市行政区域内自有住房支

取住房补贴申请表

9.支付物业管理费、供暖费支取住房补贴申请表

10.已提取住房公积金的个人支取住房补贴申请表

11.同一事由非首次支取住房补贴申请表

12.房改售房单位登记、开户、经办人注册、变更、

销户申请表

13.售房情况明细表

14.房改售房款交存申请表

15.房改售房款支取申请表

16.房改售房款划转申请表

17.房改售房款转存申请表

18.售后公有住房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交存申请表

19.售后公有住房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按幢交存清册

http://www.bjgjj.gov.cn/xwdt/201708/W020170809354616108346.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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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取住房补贴暂存款申请表
（20180510 版）

住房补贴表 109

单位信息栏，由单位经办人填写

单位名称： 单位登记号：

现申请将我单位名下住房补贴暂存款金额（大写）： 支取

退至本单位银行账户。

开户银行：

账户名称：

账号：

单位经办人（签字）：

单位盖章（公章）：

年 月 日

审核意见，由审核人员填写

初审意见

经审核，意见如下：（在□内打“√”）

□符合支取条件

□不符合支取条件（请注明原因）：

初审人员（名章或签字）：

初审时间： 年 月 日

复审意见

经审核，意见如下：（在□内打“√”）

□符合支取条件

□不符合支取条件（请注明原因）：

复审人员（名章或签字）：

复审时间： 年 月 日

*填写此表要求字迹清晰、工整、不得涂改。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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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销户支取住房补贴申请表
（20180510 版）

住房补贴表 110

以下信息，由交存人、继承人或受遗赠人填写

交存人

姓名
证件类型 证件号

手机号
交存人银行卡信息

开户银行： 银行卡号：

交存人所在

单位名称
销户支取本息总额： 元

申请销户支取事项：□离、退休

□调离本市并户口迁出本市

□出国（境）定居

□死亡继承或遗赠（划至个人）

□死亡继承或遗赠（划转单位）

□其他原由

因继承或遗赠办理支取时，需填写继承人或受遗赠人信息

继承人或

受遗赠人姓名
证件类型及证件号 开户银行 银行卡号 支取金额（元）

个人信息核查授权、承诺书

本人现授权北京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通过北京市有关部门查询并核实上述相关信息。

本人郑重承诺：本人如实填写的上述各项信息及提交材料真实有效。若存在失实，本人愿意承担

以下后果：

1.终止支取行为并退还所支取资金；

2.将违规行为通报所在单位并对外公布；

3.将违规信息计入个人不良信息库和国家有关征信系统；

4.自违规行为发现之日起三年内不予办理住房补贴支取；

5.涉嫌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我已认真阅读上述内容，同意授权并遵守上述承诺。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请正反面打印在

同一张 A4 纸上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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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或遗赠支取（划转单位）说明

我单位职工 因死亡办理销户支取，经其继承人或受遗赠人要求，现申请将死亡职工的住

房补贴划转到我单位账户（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账

号： ），再由我单位转交给其继承人或受遗赠人。由此出现的

任何法律后果，全部由我单位承担，特此说明。

单位盖章（公章）： 年 月 日

注：支取事项为死亡继承或遗赠（划转单位）时，由被继承人或遗赠人单位填写此栏。

审核意见，由审核人员填写

初审意见

申请人提交材料初审无误的：（在□内打“√”）

□申请人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离退休：

□其他(请注明)：

□调离本市并户口迁出本市：

□迁入地户口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其他(请注明)：

□出国（境）定居：

□申请人户口注销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其他(请注明)：

□继承或遗赠：

□交存人（被继承人或遗赠人）死亡证明或

户口注销证明原件

□确定继承（受遗赠）人权利的公证书或法院

判决书、调解书原件及复印件

□其他（请注明）：

□其他原由（请注明）：

经审核，意见如下：（在□内打“√”）

□符合支取条件

□不符合支取条件（请注明原因）：

初审人员（名章或签字）：

初审时间： 年 月 日

复审意见

申请人提交材料复审无误的：（在□内打“√”）

□申请人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离退休：

□其他(请注明)：

□调离本市并户口迁出本市：

□迁入地户口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其他(请注明)：

□出国（境）定居：

□申请人户口注销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其他(请注明)：

□继承或遗赠：

□交存人（被继承人或遗赠人）死亡证明或

户口注销证明原件

□确定继承（受遗赠）人权利的公证书或法院

判决书、调解书原件及复印件

□其他（请注明）：

□其他原由（请注明）：

经审核，意见如下：（在□内打“√”）

□符合支取条件

□不符合支取条件（请注明原因）：

复审人员（名章或签字）：

复审时间： 年 月 日
*填写此表要求字迹清晰、工整、不得涂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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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个人信息变更申请表

北京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 管理部：

本人姓名 证件类型及证件号 （兹委托经办人姓名

证件类型及证件号 ）申请办理住房补贴

个人信息变更事宜。

变更前：

□姓名、□证件号、□证件类型、□银行账户信息、□房屋性质、□所购房屋地址（□

租赁房屋地址）（第＿条记录）、□住房支出（第＿条记录）、□租赁起始时间、□

租赁截止时间、□本人提取限额、□配偶提取限额、□解除双方婚姻关系

为 。

变更后：

□姓名、□证件号、□证件类型、□银行账户信息、□房屋性质、□所购房屋地址（□

租赁房屋地址）（第＿条记录）、□住房支出（第＿条记录）、□租赁起始时间、□

租赁截止时间、□本人提取限额、□配偶提取限额、□解除双方婚姻关系

为 。

单位名称： 单位登记号：

变更申请人签字： 单位经办人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单位已核对无误（单位公章或预留印鉴）：

主管业务副主任或前台业务主管审核签字： 管理部经办人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备注：个人办理个人信息变更时，如果系统内证件号与其证件号码一致，只变更其他信息的，无需单

位盖章。如果系统内证件号与其证件号码不一致，本人变更任何信息，均需单位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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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北京市行政区域内住房支取住房补贴申请表
（20180510 版）

住房补贴表 101

申请人信息栏，由申请人填写

申请人

姓名
证件类型 证件号

婚姻状况
□已婚 □单身（含未婚、

离异、丧偶等）
手机号

配偶姓名
配偶

证件类型

配偶

证件号

所在单位

名称

本次支取金额： 元
申请人银行卡信息

开户银行： 银行卡号：

所购住房类别: □商品住房期房 □商品住房现房

□自住型商品住房或共有产权住房期房 □自住型商品住房或共有产权住房现房

□存量商品住房（也称二手房） □经济适用住房

□限价商品住房（也称两限房） □公有住房（也称房改房）

□集资合作建房 □危改、拆迁、征收回迁房

住房出售人、开发商、房改售房

单位或集资合作建房单位名称

购房人

（产权人）

□申请人

□申请人配偶

房屋坐落

请按购房合同或房屋所有权证或不动产权证上的地址填写：

购房金额： 元

网签合同编号 房屋所有权证或不动产权证号

网签查询密码 所购房屋建筑面积 m
2

个人信息核查授权、承诺书

本人（或配偶）因申请支取住房补贴，现授权北京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管理中心）

通过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

会等部门核查本人（或配偶）提交的支取材料及相关信息；授权管理中心通过中国人民银行金融信

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查询本人的个人信用信息；同意管理中心对此次提交的支取材料及相关信息进行

现场核实。

本人郑重承诺：本人如实填写的上述各项信息及提交材料真实有效。若存在失实，本人愿意承

担以下后果：

请正反面打印在

同一张 A4 纸上附件 4

http://www.bjgjj.gov.cn/xwdt/201708/W020170809354616108346.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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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终止支取行为并退还所支取资金；

2.将违规行为通报所在单位并对外公布；

3.将违规信息计入个人不良信息库和国家有关征信系统；

4.自违规行为发现之日起三年内不予办理住房补贴支取；

5.涉嫌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我已认真阅读上述内容，同意授权并遵守上述承诺。

申请人（签字）： 申请人配偶（签字）：

年 月 日

以下内容由审核人员填写

房屋交易权属信息查询结果编号：
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

或契税完税凭证编号： 密码：

审核意见，由审核人员填写

初审意见

申请人提交材料初审无误的：（在□内打“√”）

□申请人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结婚证原件及复印件

□售房款收据原件

□拆迁或征收回迁协议原件

□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或契税完税凭证原件

□其他(请注明)：

经审核，意见如下：（在□内打“√”）

□符合支取条件

□不符合支取条件（请注明原因）：

初审人员（名章或签字）：

初审时间： 年 月 日

复审意见

申请人提交材料复审无误的：（在□内打“√”）

□申请人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结婚证原件及复印件

□售房款收据原件

□拆迁或征收回迁协议原件

□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或契税完税凭证原件

□其他(请注明)：

经审核，意见如下：（在□内打“√”）

□符合支取条件

□不符合支取条件（请注明原因）：

复审人员（名章或签字）：

复审时间： 年 月 日

*填写此表要求字迹清晰、工整、不得涂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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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北京市行政区域内经济适用住房、限价商品住房

支付首付款支取住房补贴申请表

（20180510 版）

住房补贴表 102

申请人信息栏，由申请人填写

申请人

姓名
证件类型 证件号

婚姻状况
□已婚 □单身（含未婚、

离异、丧偶等）
手机号

配偶姓名
配偶

证件类型

配偶

证件号

所在单位

名称

本次支取金额： 元
申请人银行卡信息

开户银行： 银行卡号：

支取类别: □支付经济适用住房首付款 □支付限价商品住房（也称两限房）首付款

住房出售人或

开发商名称

购房人

（产权人）

□申请人

□申请人配偶

房屋坐落
请按选房确认单上的地址填写：

项目名称 购房单价 元/m
2 所购房屋

建筑面积
m
2

购房金额 元 首付款金额 元

个人信息核查授权、承诺书

本人（或配偶）因申请支取住房补贴，现授权北京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管理中心）

通过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

会等部门核查本人（或配偶）提交的支取材料及相关信息；授权管理中心通过中国人民银行金融信

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查询本人的个人信用信息；同意管理中心对此次提交的支取材料及相关信息进行

现场核实。

本人郑重承诺：本人如实填写的上述各项信息及提交材料真实有效。若存在失实，本人愿意承

担以下后果：

请正反面打印在

同一张 A4 纸上
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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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终止支取行为并退还所支取资金；

2.将违规行为通报所在单位并对外公布；

3.将违规信息计入个人不良信息库和国家有关征信系统；

4.自违规行为发现之日起三年内不予办理住房补贴支取；

5.涉嫌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我已认真阅读上述内容，同意授权并遵守上述承诺。

申请人（签字）： 申请人配偶（签字）：

年 月 日

以下内容由审核人员填写

住房保障资格申请及备案状态查询结果： □有 □无

项目名称查询结果：□有 □无

审核意见，由审核人员填写

初审意见

申请人提交材料初审无误的：（在□内打“√”）

□申请人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结婚证原件及复印件

□选房确认单原件

□其他(请注明):

经审核，意见如下：（在□内打“√”）

□符合支取条件

□不符合支取条件（请注明原因）：

初审人员（名章或签字）：

初审时间： 年 月 日

复审意见

申请人提交材料复审无误的：（在□内打“√”）

□申请人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结婚证原件及复印件

□选房确认单原件

□其他(请注明):

经审核，意见如下：（在□内打“√”）

□符合支取条件

□不符合支取条件（请注明原因）：

复审人员（名章或签字）：

复审时间： 年 月 日

*填写此表要求字迹清晰、工整、不得涂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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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北京市行政区域外住房支取住房补贴申请表
（20180510 版）

住房补贴表 103

申请人信息栏，由申请人填写

申请人

姓名
证件类型 证件号

婚姻状况
□已婚 □单身（含未婚、

离异、丧偶等）
手机号

配偶姓名
配偶

证件类型

配偶

证件号

所在单位

名称

本次支取金额： 元
申请人银行卡信息

开户银行： 银行卡号：

住房出售人或开

发商名称

购房人

（产权人）

□申请人

□申请人配偶

房屋坐落
请按购房合同或房屋所有权证或不动产权证上的地址填写：

购房金额: 元

网签合同编号 房屋所有权证或不动产权证号

网签查询密码 所购房屋建筑面积 m
2

使用商业银行个人按揭贷款或异地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的，需填写如下相关信息

□商业银行个人按揭贷款

□异地住房公积金个人住

房贷款

合同编号： 放款时间： 贷款金额： 元

个人信息核查授权、承诺书

本人（或配偶）因申请支取住房补贴，现授权北京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管理中心）

通过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

会等部门核查本人（或配偶）提交的支取材料及相关信息；授权管理中心通过中国人民银行金融信

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查询本人的个人信用信息；同意管理中心对此次提交的支取材料及相关信息进行

现场核实。

本人郑重承诺：本人如实填写的上述各项信息及提交材料真实有效。若存在失实，本人愿意承

担以下后果：

请正反面打印在

同一张 A4 纸上
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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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终止支取行为并退还所支取资金；

2.将违规行为通报所在单位并对外公布；

3.将违规信息计入个人不良信息库和国家有关征信系统；

4.自违规行为发现之日起三年内不予办理住房补贴支取；

5.涉嫌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我已认真阅读上述内容，同意授权并遵守上述承诺。

申请人（签字）： 申请人配偶（签字）：

年 月 日

以下内容由审核人员填写

住房类别: □新建商品住房期房 □新建商品住房现房

□存量商品住房（也称二手房） □其他

征信查询流水号： 征信查询结果： □核实无误 □无法核实

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或契税完税凭证编号： 密码：

审核意见，由审核人员填写

初审意见

申请人提交材料初审无误的：（在□内打“√”）

□申请人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结婚证原件及复印件

□购房合同原件

□贷款合同原件

□房屋所有权证或不动产权证原件

□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或契税完税凭证原件

□其他(请注明):

经审核，意见如下：（在□内打“√”）

□符合支取条件

□不符合支取条件（请注明原因）：

初审人员（名章或签字）：

初审时间： 年 月 日

复审意见

申请人提交材料复审无误的：（在□内打“√”）

□申请人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结婚证原件及复印件

□购房合同原件

□贷款合同原件

□房屋所有权证或不动产权证原件

□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或契税完税凭证原件

□其他(请注明):

经审核，意见如下：（在□内打“√”）

□符合支取条件

□不符合支取条件（请注明原因）：

复审人员（名章或签字）：

复审时间： 年 月 日

*填写此表要求字迹清晰、工整、不得涂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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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房支取住房补贴申请表
（20180510 版）

住房补贴表 104

申请人信息栏，由申请人填写

申请人

姓名
证件类型 证件号

婚姻状况
□已婚 □单身（含未婚、

离异、丧偶等）
手机号

配偶姓名
配偶

证件类型

配偶

证件号

所在单位

名称

本次支取金额： 元

申请人银行卡信息

开户银行： 银行卡号：

租房类别: □租住公租房 □租住其他类住房 承租人
□申请人

□申请人配偶

房屋坐落

请按租房合同或房屋所有权证或不动产权证上的地址填写：

支出金额： 元

个人信息核查授权、承诺书

本人（或配偶）因申请支取住房补贴，现授权北京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管理中心）

通过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

会等部门核查本人（或配偶）提交的支取材料及相关信息；授权管理中心通过中国人民银行金融信

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查询本人的个人信用信息；同意管理中心对此次提交的支取材料及相关信息进行

现场核实。

本人郑重承诺：本人如实填写的上述各项信息及提交材料真实有效。若存在失实，本人愿意承

担以下后果：

1.终止支取行为并退还所支取资金；

2.将违规行为通报所在单位并对外公布；

请正反面打印在

同一张 A4 纸上
附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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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将违规信息计入个人不良信息库和国家有关征信系统；

4.自违规行为发现之日起三年内不予办理住房补贴支取；

5.涉嫌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我已认真阅读上述内容，同意授权并遵守上述承诺。

申请人（签字）： 申请人配偶（签字）：

年 月 日

以下内容由审核人员填写

房屋交易权属信息查询结果编号： 发票编号： 发票密码：

审核意见，由审核人员填写

初审意见

申请人提交材料初审无误的：（在□内打“√”）

□申请人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结婚证原件及复印件

□租房合同原件

□发票原件

□其他(请注明)：

经审核，意见如下：（在□内打“√”）

□符合支取条件

□不符合支取条件（请注明原因）：

初审人员（名章或签字）：

初审时间： 年 月 日

复审意见

申请人提交材料复审无误的：（在□内打“√”）

□申请人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结婚证原件及复印件

□租房合同原件

□发票原件

□其他(请注明)：

经审核，意见如下：（在□内打“√”）

□符合支取条件

□不符合支取条件（请注明原因）：

复审人员（名章或签字）：

复审时间： 年 月 日

*填写此表要求字迹清晰、工整、不得涂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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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翻建、大修北京市行政区域内自有住房

支取住房补贴申请表

（20180510 版）

住房补贴表 105

申请人信息栏，由申请人填写

申请人

姓名
证件类型 证件号

婚姻状况
□已婚 □单身（含未婚、

离异、丧偶等）
手机号

配偶姓名
配偶

证件类型

配偶

证件号

所在单位

名称

本次支取金额： 元
申请人银行卡信息

开户银行： 银行卡号：

房屋坐落

支出金额： 元 产权人
□申请人

□申请人配偶

房屋产权证或不动产权证号 房屋建筑面积 ㎡

个人信息核查授权、承诺书

本人（或配偶）因申请支取住房补贴，现授权北京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管理中心）通

过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等

部门核查本人（或配偶）提交的支取材料及相关信息；授权管理中心通过中国人民银行金融信用信息

基础数据库查询本人的个人信用信息；同意管理中心对此次提交的支取材料及相关信息进行现场核

实。

本人郑重承诺：本人如实填写的上述各项信息及提交材料真实有效。若存在失实，本人愿意承担

以下后果：

1.终止支取行为并退还所支取资金；

请正反面打印在

同一张 A4 纸上

附件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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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将违规行为通报所在单位并对外公布；

3.将违规信息计入个人不良信息库和国家有关征信系统；

4.自违规行为发现之日起三年内不予办理住房补贴支取；

5.涉嫌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我已认真阅读上述内容，同意授权并遵守上述承诺。

申请人（签字）： 申请人配偶（签字）：

年 月 日

以下内容由审核人员填写

购买材料的明细发票或分摊到个人的费用发票编号： 密码：

审核意见，由审核人员填写

初审意见

申请人提交材料初审无误的：（在□内打“√”）

□申请人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结婚证原件及复印件

□房屋所在地的规划国土部门批准文件原件及复

印件

□乡镇人民政府批准文件原件及复印件

□购买材料的明细发票或分摊到个人的费用发票

原件及复印件

□其他(请注明):

经审核，意见如下：（在□内打“√”）

□符合支取条件

□不符合支取条件（请注明原因）：

初审人员（名章或签字）：

初审时间： 年 月 日

复审意见

申请人提交材料复审无误的：（在□内打“√”）

□申请人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结婚证原件及复印件

□房屋所在地的规划国土部门批准文件原件及复

印件

□乡镇人民政府批准文件原件及复印件

□购买材料的明细发票或分摊到个人的费用发票

原件及复印件

□其他(请注明):

经审核，意见如下：（在□内打“√”）

□符合支取条件

□不符合支取条件（请注明原因）：

复审人员（名章或签字）：

复审时间： 年 月 日

*填写此表要求字迹清晰、工整、不得涂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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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物业管理费、供暖费支取住房补贴申请表
（20180510 版）

住房补贴表 106

申请人信息栏，由申请人填写

申请人

姓名
证件类型 证件号

婚姻状况
□已婚 □单身（含未婚、

离异、丧偶等）
手机号

配偶姓名
配偶

证件类型

配偶

证件号

所在单位

名称

本次支取金额： 元
申请人银行卡信息

开户银行： 银行卡号：

支取类别： □物业管理费 □供暖费

房屋坐落

请按购房合同或房屋所有权证或不动产权证上的地址填写：

支出金额： 元
购房人

（产权人）

□申请人

□申请人配偶

房屋所有权证或不

动产权证号
网签合同编号 网签查询密码

个人信息核查授权、承诺书

本人（或配偶）因申请支取住房补贴，现授权北京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管理中心）通

过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等

部门核查本人（或配偶）提交的支取材料及相关信息；授权管理中心通过中国人民银行金融信用信息

基础数据库查询本人的个人信用信息；同意管理中心对此次提交的支取材料及相关信息进行现场核

实。

本人郑重承诺：本人如实填写的上述各项信息及提交材料真实有效。若存在失实，本人愿意承

担以下后果：

请正反面打印在

同一张 A4 纸上

附件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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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终止支取行为并退还所支取资金；

2.将违规行为通报所在单位并对外公布；

3.将违规信息计入个人不良信息库和国家有关征信系统；

4.自违规行为发现之日起三年内不予办理住房补贴支取；

5.涉嫌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我已认真阅读上述内容，同意授权并遵守上述承诺。

申请人（签字）： 申请人配偶（签字）：

年 月 日

以下内容由审核人员填写

房屋交易权属信息查询结果编号： 发票编号： 发票密码：

审核意见，由审核人员填写

初审意见

申请人提交材料初审无误的：（在□内打“√”）

□申请人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结婚证原件及复印件

□发票原件

□购房合同或回迁协议原件

□其他(请注明)：

经审核，意见如下：（在□内打“√”）

□符合支取条件

□不符合支取条件（请注明原因）：

初审人员（名章或签字）：

初审时间： 年 月 日

复审意见

申请人提交材料复审无误的：（在□内打“√”）

□申请人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结婚证原件及复印件

□发票原件

□购房合同或回迁协议原件

□其他(请注明)：

经审核，意见如下：（在□内打“√”）

□符合支取条件

□不符合支取条件（请注明原因）：

复审人员（名章或签字）：

复审时间： 年 月 日

*填写此表要求字迹清晰、工整、不得涂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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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提取住房公积金的个人支取住房补贴申请表
（20180510 版）

住房补贴表 107

申请人信息栏，由申请人填写

申请人

姓名
证件类型 证件号

婚姻状况
□已婚 □单身（含未婚、

离异、丧偶等）
手机号

配偶姓名
配偶

证件类型

配偶

证件号

所在单位

名称

本次支取金额： 元

申请人银行卡信息

开户银行： 银行卡号：

个人信息核查授权、承诺书

本人（或配偶）因申请支取住房补贴，现授权北京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管理中心）通

过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等

部门核查本人（或配偶）提交的支取材料及相关信息；授权管理中心通过中国人民银行金融信用信息

基础数据库查询本人的个人信用信息；同意管理中心对此次提交的支取材料及相关信息进行现场核

实。

本人郑重承诺：本人如实填写的上述各项信息及提交材料真实有效。若存在失实，本人愿意承担

以下后果：

1.终止支取行为并退还所支取资金；

2.将违规行为通报所在单位并对外公布；

3.将违规信息计入个人不良信息库和国家有关征信系统；

4.自违规行为发现之日起三年内不予办理住房补贴支取；

请正反面打印在

同一张 A4 纸上
附件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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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涉嫌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我已认真阅读上述内容，同意授权并遵守上述承诺。

申请人（签字）： 申请人配偶（签字）：

年 月 日

审核意见，由审核人员填写

初审意见

申请人提交材料初审无误的：（在□内打“√”）

□申请人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其他(请注明)：

经审核，意见如下：（在□内打“√”）

□符合支取条件

□不符合支取条件（请注明原因）：

初审人员（名章或签字）：

初审时间： 年 月 日

复审意见

申请人提交材料复审无误的：（在□内打“√”）

□申请人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其他(请注明)：

经审核，意见如下：（在□内打“√”）

□符合支取条件

□不符合支取条件（请注明原因）：

复审人员（名章或签字）：

复审时间： 年 月 日

*填写此表要求字迹清晰、工整、不得涂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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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同一事由非首次支取住房补贴申请表
（20180510 版）

住房补贴表 108

单位名称（单位登记号）：

申请人信息栏，由申请人填写

序

号
姓名

证件

类型
证件号

本次支取

金额（元）

开户银

行
银行账（卡）号 申请人签字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本页小计 人； 元 总计 人； 元

我单位承诺上述申请人签字属实，如不属实，由我单位承担法律责任。

单位经办人（签字）： 单位预留印鉴（盖章）： 年 月 日

审核意见
初审意见：

初审人员（名章或签字）:

复审意见：

复审人员（名章或签字）:

注：1.如一次支取使用多张本申请表的，请将申请表编号，在表下方注明页数信息，且在最后一页“总

计”栏中填写合计人数及支取金额并单位经办人签字及单位预留印鉴盖章。2.填写此表要求字迹清晰、

工整、不得涂改。

（第 页 ， 共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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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改售房单位登记、开户、经办人注册、变更、销户申请表
（20180510 版）

单位全称（单位登记号）：

业务类型：□登记 □开户 □经办人注册 □变更 □销户

①单位基本

信息

单位全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单位证件类型

法定代表人或

负责人姓名
单位性质

法定代表人或

负责人证件类型

法定代表人或负

责人证件号码

②单位辅助

信息

单位注册地址及邮政编码

单位办公地址及邮政编码

单位电话 单位成立时间

单位隶属关系 所属区

③单位经办

人信息

经办人姓名 手机号码

经办人证件类型 经办人证件号码

单位经办人授权委托书

现授权职工 （证件类型及证件号码： ）作为我单位

经办人，负责办理我单位房改资金（□房改售房款、□售后公有住房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各类业

务。

单位经办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或名章）：

单位盖章（公章）：

年 月 日

请正反面打印在

同一张 A4 纸上
附件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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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单位开户

信息

开户类型 □房改售房款账户 □售后公有住房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账户

银行账户名称

银行账户开户行 银行账户号码

单位经办部门 单位联系电话

⑤销户原因 □合并 □分立 □ 撤销 □解散 □破产 □其他(请注明)：

单位经办人（签字）： 单位预留印鉴（盖章）：

年 月 日

审核意见，由管理部审核人员填写

初审意见

申请人提交材料初审无误的：（在□内打“√”）

□载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单位证件原件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

□单位经办人身份证原件

□销户证明材料原件

(请注明)：

□其他(请注明)：

经审核，意见如下：（在□内打“√”）

□符合条件

□不符合条件（请注明原因）：

初审人员（名章或签字）：

初审时间： 年 月 日

复审意见

申请人提交材料复审无误的：（在□内打“√”）

□载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单位证件原件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

□单位经办人身份证原件

□销户证明材料原件

(请注明)：

□其他(请注明)：

经审核，意见如下：（在□内打“√”）

□符合条件

□不符合条件（请注明原因）：

复审人员（名章或签字）：

复审时间： 年 月 日

注：1.申请登记的，填写①②栏信息；2.申请单位经办人注册的，填写③栏及

“单位经办人授权委托书”信息；3.申请开户的，填写④栏信息；4.申请信息

变更的，在①②③④栏的相应项中填写变更后信息，其中，变更单位经办人的，

还填写“单位经办人授权委托书”信息；5.申请注销的，填写⑤栏信息；6.填

写此表要求字迹清晰、工整、不得涂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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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房情况明细表
（20180510 版）

年 月 日

附件 13

单位全称（单位登记号）： 共 页第 页

单位：元

序号
自然幢

名称

单

元

号

房号
购房人

姓名

购房人

证件类

型

购房人证件号码
购房面

积

本次售房

款交存金

额（元）

所属区县 房屋地址 房价款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合计

单位盖章： 单位经办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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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改售房款交存申请表
（20180510 版）

年 月 日

单位全称

单位登记号

交存金额

（大写）

亿 千 百 十 万 千 百 十 元 角 分

存款方式 □活期 □定期 □封存

存款期限 □三个月 □六个月 □一年

款项来源 □房改售房款 □集资建房款 □其他

付款方式 □支票 □银行汇款 □现金

支票号（8位）

单位盖章：

单位经办人（签字）：

管理部初审人员（名章或签字）：

管理部复审人员（名章或签字）：

附件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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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改售房款支取申请表
（20180510 版）

年 月 日

单位全称

单位登记号

支取金额

（大写）

亿 千 百 十 万 千 百 十 元 角 分

支取用途 □房屋维修 □用于发放职工住房补贴 □特殊事项 □其他

收款单位开户银行及行号 收款账号

单位预留印鉴：

单位经办人（签字）：

管理部初审人员（名章或签字）：

管理部复审人员（名章或签字）：

附件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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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改售房款划转申请表
（20180510 版）

年 月 日

转

出

方

单位全称

单位登记号

转出本金

（大写）

亿 千 百 十 万 千 百 十 元 角 分

转出利息

（大写）

亿 千 百 十 万 千 百 十 元 角 分

存款方式 □活期 □定期 □封存

转

入

方

单位全称

单位登记号

转入金额

（大写）

亿 千 百 十 万 千 百 十 元 角 分

存款方式 □活期 □定期 □封存

转出单位预留印鉴：

单位经办人（签字）：

管理部初审人员（名章或签字）：

管理部复审人员（名章或签字）：

附件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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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新存款方式”选择定期时，须对“新存款期限”进行勾选。

房改售房款转存申请表
（20180510 版）

年 月 日

单位全称

单位登记号

转存金额

（大写）

亿 千 百 十 万 千 百 十 元 角 分

原存款方式 □活期 □定期 □封存

新存款方式 □活期 □定期 □封存

新存款期限 □三个月 □六个月 □一年

单位盖章：

单位经办人（签字）：

管理部初审人员（名章或签字）

管理部复审人员（名章或签字）：

附件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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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公有住房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交存申请表
（20180510 版）

年 月 日

单位全称

单位登记号

交存金额

（大写）

亿 千 百 十 万 千 百 十 元 角 分

存款方式 □活期 □定期 □封存

存款期限 □三个月 □六个月 □一年

交存类型 □首期交存 □续存

交存明细 □到户 □到幢 □未分配 □其他

付款方式 □现金 □支票 □银行汇款 □使用房改售房款 □其他

支票号（8 位）

单位盖章：

单位经办人（签字）：

管理部初审人员（名章或签字）：

管理部复审人员（名章或签字）：

附件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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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公有住房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按幢交存清册
（20180510 版）

年 月 日

单位全称（单位登记号）：

存款方式：□活期 □定期 □封存 共 页第 页

交存类型：□首期交存 □续存 单位：元

小区名称：

序号 幢（楼）号 幢（楼）层数 交存金额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合计

单位盖章： 单位经办人（签字）：

附件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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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公有住房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按户交存清册
（20180510 版）

年 月 日
单位全称（单位登记号）： 共 页第 页

交存类型：□首期交存 □续存 单位：元

小区名称： 幢（楼）号： 幢（楼）层数：

序号 单元号
所在

层数
房号 户名

证件类

型
证件号码

建筑面

积（平方

米）

当年房

改成本

价

售房款

个人交存

标准

或比例（%）

个人交存金额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合计

单位盖章： 单位经办人（签字）：

附件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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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公有住房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支取申请表
（20180510 版）

年 月 日

单位全称

单位登记号

支取金额

（大写）

亿 千 百 十 万 千 百 十 元 角 分

支取用途 □维修事项 □退回房改售房款 □其他

支取明细 □到户 □到幢 □未分配

收款银行及行号 收款账号

单位预留印鉴：

单位经办人（签字）：

管理部初审人员（名章或签字）：

管理部复审人员（名章或签字）：

附件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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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公有住房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按幢支取清册
（20180510 版）

年 月 日

附件 22

单位全称（单位登记号）： 共 页第 页

单位：元

小区名称：

序号 幢（楼）号 资金账号 支取金额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合计

单位盖章： 单位经办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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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公有住房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按户支取清册
（20180510 版）

年 月 日

单位全称（单位登记号）： 共 页第 页

单位：元

小区名称： 幢（楼）号： 幢（楼）层数：

序号 单元号 所在层数 房号 户名 支取金额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合计

单位盖章： 单位经办人（签字）：

附件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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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公有住房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划转申请表
（20180510 版）

年 月 日

转

出

方

单位全称

单位登记号

转出本金

（大写）

亿 千 百 十 万 千 百 十 元 角 分

转出利息

（大写）

亿 千 百 十 万 千 百 十 元 角 分

存款方式 □活期 □定期 □封存

划转明细 □到户 □到幢 □未分配

转

入

方

单位全称

单位登记号

转入金额

（大写）

亿 千 百 十 万 千 百 十 元 角 分

存款方式 □活期 □定期 □封存

转出单位预留印鉴：

单位经办人（签字）：

管理部初审人员（名章或签字）：

管理部复审人员（名章或签字）：

附件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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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公有住房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按幢划转清册
（20180510 版）

年 月 日

转出单位全称（单位登记号）：

转出存款方式：□活期 □定期 □封存

转入单位全称（单位登记号）： 共 页第 页

转入存款方式：□活期 □定期 □封存 单位：元

小区名称：

序号 幢（楼）号 资金账号 划转金额 存款方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合计

转出单位盖章： 单位经办人（签字）：

附件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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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公有住房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按户划转清册
（20180510 版）

年 月 日
转出单位全称（单位登记号）：

转入单位全称（单位登记号）： 共 页第 页

单位：元

小区名称： 幢（楼）号： 幢（楼）层数：

序号 单元号 所在层数 房号 户名 划转金额 存款方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合计

转出单位盖章： 单位经办人（签字）：

附件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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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新存款方式”选择定期时，须对“新存款期限”进行勾选。

售后公有住房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转存申请表
（20180510 版）

年 月 日

单位全称

单位登记号

转存明细 □到户 □到幢 □未分配

转存金额

（大写）

亿 千 百 十 万 千 百 十 元 角 分

原存款方式 □活期 □定期 □封存

新存款方式 □活期 □定期 □封存

新存款期限 □三个月 □六个月 □一年

单位盖章：

单位经办人（签字）：

管理部初审人员（名章或签字）：

管理部复审人员（名章或签字）：

附件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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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公有住房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按幢转存清册
（20180510 版）

年 月 日

附件 28

单位全称（单位登记号）： 共 页第 页

转存方式：□活期转定期 □定期转活期 □定期转定期 □解封 单位：元

小区名称：

序号 幢（楼）号 资金账号 转存金额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合计

单位盖章： 单位经办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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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公有住房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按户转存清册
（20180510 版）

年 月 日

附件 29

单位全称（单位登记号）： 共 页第 页

单位：元

小区名称： 幢（楼）号： 幢（楼）层数：

序号 单元号 所在层数 房号 转存金额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合计

单位盖章： 单位经办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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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单位及经办人注册、信息变更、注销申请表
（由房地产开发企业、物业服务企业或其他单位填写，20180510 版）

单位全称（单位登记号）：

业务类型：□单位注册 □经办人注册 □信息变更 □注销

单位主体类型：□房地产开发企业 □物业服务企业 □其他单位

①单位信息

单位全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单位地址 邮政编码

法定代表人或

负责人姓名
联系电话

法定代表人或

负责人证件类型

法定代表人或负

责人证件号码

②单位经办

人信息

经办人姓名 手机号码

经办人证件类型 经办人证件号码

单位经办人授权委托书

现授权 （证件类型及证件号码： ）作为我单位经办人，

负责办理商品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各类业务，领取并使用北京市专项维修资金管理系统密钥。

单位经办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或名章）：

单位盖章（公章）：

年 月 日

③注销原因

单位经办人（签字）：

单位盖章（公章）：

年 月 日

注：1.未在网上平台登记而直接到管理部办理注册、

信息变更、注销的，需填写本申请表；2.申请注

册的，填写①栏信息；3.申请单位经办人注册的，

填写②栏及“单位经办人授权委托书”信息；4.

申请信息变更的，在①②栏的相应项中填写变更

后信息，其中，变更单位经办人的，还填写“单

位经办人授权委托书”信息；5.申请注销的，填

写③栏信息；6.填写此表要求字迹清晰、工整、

不得涂改。

审核意见，由管理部审核人员填写

申请人提交材料审核无误的：（在□内打“√”）

□载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单位证件原件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件复印件

□单位经办人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注销材料原件及复印件

(请注明)：

□其他(请注明)：

经审核，意见如下：（在□内打“√”）

□符合条件

□不符合条件（请注明原因）：

审核人员（名章或签字）：

审核时间： 年 月 日

附件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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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空户销户通知书

（20180510 版）

北京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 管理部：

请协助办理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系统中已登记房屋的空户销户手

续。具体销户信息如下：

小区（项目）名称

销户房屋地址

空户销户原因

资金账号

特此通知。

单位经办人（签字）：

单位盖章（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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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办公室 2018年5月9日印发


